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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人寿泰享盛世年金保险（分红型）

产品说明书

《华泰人寿泰享盛世年金保险（分红型）》为分红型保险产品，保单持有人可

以保单红利的形式享有该产品的盈余分配权，未来的保单红利为非保证利益，

其红利分配是不确定的。

在本产品说明书中，“您”指投保人，“我们”、“本公司”均指华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合同”

指您与我们之间订立的“华泰人寿泰享盛世年金保险（分红型）保险合同”，“被保险人”指合同的被保

险人。

关于分红型保险产品
分红型保险产品是指保险公司将其实际经营成果产生的盈余，按一定比例向保单持有人进行分配的人身保

险产品。分红型保险产品除具有基本保障功能外，保险公司每年还根据分红保险业务的实际经营状况，决

定红利分配，即客户可以与公司一起分享公司的经营成果。但红利的分配是不确定的，分红水平主要取决

于保险公司的实际经营成果。

我们的分红保险账户主要投资于债券、大额协议存款、股票和基金等，投资兼顾收益与风险，追求长期的

稳定增长。

投保须知
投保年龄： 0 周岁（出生满 7日）至 70 周岁

保险期间：除合同另有约定外，合同的保险期间自合同生效日起，至被保险人年满 105 周岁后的首个保

单周年日止。

交费方式：一次性交清、3 年期交、5年期交、10 年期交

保险责任

在合同保险期间内，我们按以下约定承担保险责任：

1. 年金

合同提供两种年金的领取方式，分别为按年领取和按月领取，您可以在投保时与我们约定其中一种方式并

在保险单上载明。如需变更年金的领取方式，您可以在年金领取起始日（不含）前向我们提出申请；自年

金领取起始日（含）起，合同的年金领取方式不得变更。我们将按以下约定给付年金：

若您选择按年领取方式，自年金领取起始日（含）起，至合同保险期间届满前一日，若被保险人于每个保

单周年日零时仍生存，我们将于每个保单周年日按合同基本保险金额给付年金。

若您选择按月领取方式，自年金领取起始日（含）起，至合同保险期间届满前一日，若被保险人于每个保

单周月日零时仍生存，我们将于每个保单周月日按合同基本保险金额的 8.5%给付年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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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的年金领取起始日约定如下：

交费期间 年金领取起始日

趸交、3年交、5年交 第 5 个保单周年日

10 年交 第 10 个保单周年日

2.满期保险金

若被保险人在保单满期日仍生存，我们按累计所交保险费（不计息）与合同基本保险金额之和给付满期保

险金，给付后合同效力终止。

3.身故保险金

若被保险人身故，我们按下列两项的较大者给付身故保险金，给付后合同效力终止。

（1）累计所交保险费（不计息）；

（2）被保险人身故当时合同的现金价值。

累计所交保险费：

若在合同保险期间内未发生减少基本保险金额：

累计所交保险费=合同的期交保险费×已经过并实际支付了保险费的期数；

若在合同保险期间内发生一次或多次减少基本保险金额：

累计所交保险费=最近一次减少基本保险金额变更后的基本保险金额所对应合同的期交保险费×已经过并

实际支付了保险费的期数。

若基本保险金额发生变更，则年金、满期保险金及身故保险金将按变更后的基本保险金额重新计算。

责任免除及其他免责条款

 责任免除

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我们不承担给付身故保险金的责任：

1.投保人对被保险人的故意杀害、故意伤害；

2.被保险人故意犯罪或者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

3.被保险人自合同成立或者合同效力恢复之日起 2 年内自杀，但被保险人自杀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除

外。

发生上述第 1 项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合同效力终止，我们向除您之外的被保险人继承人退还被保险

人身故时合同现金价值；

发生上述其他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合同效力终止，我们向您退还被保险人身故时合同现金价值。

 其他免责条款

除上述“责任免除”外，合同中还有一些免除我们责任的条款，详见保险条款中以加粗显示的内容：“第

1.4 条 犹豫期”、“第 3.2 条 保险事故通知”、“第 7.1 条 效力中止”、“第 10.1 条 明确说明与如

实告知”、“第 11.2 条 年龄或性别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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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豫期及合同解除（退保）

 犹豫期

自您签收合同之日（含）起，有 15 日的犹豫期。在此期间请您认真审视合同，如果您认为合同与您的需

求不相符，您可以在此期间提出解除合同，我们将扣除不超过 10 元的工本费后无息退还您所支付的全部

保险费。

在犹豫期内解除合同时，您需要填写解除合同通知书，并提供您的保险合同及有效身份证件。

自我们收到您解除合同通知书时起，合同即被解除，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我们不承担保险责任。

 您解除合同的手续及风险

合同成立后，您可以解除合同，请填写解除合同通知书并向我们提供下列证明和资料：

1.保险合同；

2.您的有效身份证件。

自我们收到解除合同通知书时起，合同终止。您在犹豫期后解除合同的，我们自收到解除合同通知书之日

起 30 日内向您退还合同的现金价值。

您在犹豫期后解除合同可能会遭受一定损失。

红利及红利分配

我们的分红保险采用两差分红，红利来源是利差益和死差益。利差益为公司分红保险实际投资收益优于预

定投资收益产生的盈余；死差益为公司分红保险实际理赔支出优于预定理赔支出产生的盈余。

我们每保单年度以现金红利的方式进行红利分配，也就是直接以现金的形式将盈余分配给您。我们的红利

分配无终了红利。

我们每年将根据上一会计年度分红保险业务的经营状况确定本年度红利分配方案，保单红利是不保证的。

在合同有效期间的任一年度内，若确定合同有红利分配，我们将于红利分配日派发本年度红利。我们每年

至少向您提供一份本年度红利通知书。

您申请投保时可以选择下列 3 种方式中的任何一种红利领取方式：

1.现金领取；

2.累积生息。合同的红利根据我们已公布的红利累积利率按年复利方式累积，不足一年按天以单利累积计

算。合同累积的红利将于您申请时给付，或至被保险人身故或合同效力终止后给付；

3.抵交保险费。红利用于抵交应交保险费，抵交后余额不计利息。交费期满后仍属有效的合同。若您于交

费期满前未通知我们交费期满后的红利领取方式，我们将以上述第 2种方式办理。

若您在投保时没有选定红利领取方式，我们将以上述第 2 种方式办理。

除合同另有约定外，在合同保险期间内，您享有变更红利领取方式的权利，变更后的领取方式仅适用于变

更后分配的红利，且不影响变更前已分配的红利。

红利分配日为合同有效期间内某一会计年度内该保单周年日与我们确定红利分配方案日的较晚日。

我们将遵循公平性、可持续性和一贯性的原则，基于分红保险的经营状况以及对未来的合理预期，客观地

确定各年度的可分配盈余，使红利在您及公司股东之间、各投保人之间公平分配。我们在每一会计年度按

一定比例向分红险的投保人分配可分配盈余，实际分配的比例不低于当年可分配盈余的 70%。

从宏观的角度来看，红利水平取决于公司的经营状况及对未来的合理预期；从微观的角度来看，红利水平

受被保险人的年龄、性别、交费期间、保险期间、所购买的险种及支付的保险费等因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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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保示例

投保信息：

被保险人姓名 性别 年龄 交费期间 保险期间 年交保险费 基本保险金额

华女士 女 40 周岁 3年 至 105 周岁 100,000 元 5,180 元

除红利外，保单利益如下：

1、年金（按年领取）：自第5个保单周年日起，至合同保险期间届满前一日，若被保险人于每个保单周年

日零时仍生存，在每个保单周年日领取5,180元。

2、满期保险金：若被保险人在保单满期日仍生存，在保单满期日领取305,180元。

3、身故保险金：累计所交保险费（不计息）与被保险人身故当时合同的现金价值中的较大者。

利益演示

单位：人民币元

保单

年度

被保险人期末

年龄

各年度

保险费

累计所交

保险费
年金 满期保险金

1 41 100,000 100,000 - -

2 42 100,000 200,000 - -

3 43 100,000 300,000 - -

4 44 - 300,000 - -

5 45 - 300,000 5,180 -

6 46 - 300,000 5,180 -

7 47 - 300,000 5,180 -

8 48 - 300,000 5,180 -

9 49 - 300,000 5,180 -

10 50 - 300,000 5,180 -

15 55 - 300,000 5,180 -

20 60 - 300,000 5,180 -

25 65 - 300,000 5,180 -

30 70 - 300,000 5,180 -

35 75 - 300,000 5,180 -

40 80 - 300,000 5,180 -

45 85 - 300,000 5,180 -

50 90 - 300,000 5,180 -

55 95 - 300,000 5,180 -

60 100 - 300,000 5,180 -

65 105 - 300,000 305,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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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单

年度

被保险人

期末年龄

身故

保险金

当年度红利 累积红利
期末

现金价值
保证

利益

红利

利益

保证

利益

红利

利益

1 41 100,000 - 1,027 - 1,027 44,124

2 42 200,000 - 2,269 - 3,314 139,233

3 43 300,000 - 3,532 - 6,904 292,229

4 44 300,000 - 3,594 - 10,619 297,341

5 45 302,546 - 3,657 - 14,462 297,366

6 46 302,572 - 3,658 - 18,373 297,392

7 47 302,598 - 3,658 - 22,352 297,418

8 48 302,625 - 3,659 - 26,402 297,445

9 49 302,652 - 3,659 - 30,523 297,472

10 50 302,680 - 3,660 - 34,718 297,500

15 55 302,825 - 3,663 - 56,825 297,645

20 60 302,983 - 3,666 - 80,951 297,803

25 65 303,156 - 3,670 - 107,283 297,976

30 70 303,344 - 3,674 - 136,021 298,164

35 75 303,549 - 3,678 - 167,384 298,369

40 80 303,772 - 3,683 - 201,612 298,592

45 85 304,015 - 3,687 - 238,964 298,835

50 90 304,278 - 3,692 - 279,725 299,098

55 95 304,561 - 3,696 - 324,200 299,381

60 100 304,863 - 3,699 - 372,726 299,683

65 105 305,180 - 3,688 - 425,636 -

备注：

（1）上表的利益演示是基于公司的精算及其他假设，不代表公司历史经营业绩，也不代表对公司未来经营业

绩的预期，保单的红利分配是不确定的；

（2）累积红利是假设将红利存放在公司的前提下，按一定利率累积而得，上表假定现金红利累积利率为

1.75%；

（3）上表中的身故保险金为给付当年度年金及满期保险金前的金额；

（4）上表中的现金价值不包含当年度年金及满期保险金；

（5）以上利益演示的金额均为四舍五入后所得，与实际数值可能会略有差异。

本说明书仅供参考，详细内容以正式保险合同为准。

客户（投保人）声明：本人已认真阅读并理解以上产品说明书内容。

投保人签名:


